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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建議修正「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

置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已失效國民身分證截角大小規定」

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3年4月28日中市民戶字第1030014717號函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62條規定略以，因死亡、死亡宣告、廢止戶籍

登記、撤銷戶籍、補領、換領或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(以

下簡稱身分證)者，原身分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。次

按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

4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在身分證右上角截角各1.5公分。另

按本部102年7月30日台內戶字第1020274875號函略以，按

已失效力之身分證應依上揭規定收回，係因該身分證已失

效力，且為避免不法人士冒用或發生偽、變造身分證情事

，爰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，惟如確有對當事人情感影

響重大等特殊事由，戶政事務所可考量個案情形同意返還

，惟仍應截角作廢，以供識別。

三、有關旨揭建議修正案，為審慎計，經本部於103年5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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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表示意見，大多數表示不贊同修正，

主要理由如下：

(一)現行截角範圍係在身分證右上角截角各1.5公分，如依

建議截角範圍縮小至各0.5公分，經實際測試，截角太小

並無法截到任何資料，其作廢識別度尚不明顯。

(二)經過多次討論，現行截角範圍係為破壞照片之完整性，

可明辨身分證失效，使民眾信任繳回已失效之身分證免

遭不法人士偽造、變造。

(三)另如在身分證統一編號處打3個洞以明示作廢之意，以

破壞證件之完整性，亦可能引起負面意象，並將增加承

辦人員作業時間，影響行政效率。

四、倘民眾基於留念需求，而欲保留完整之身分證，可建議其

用手機或相機翻拍完整身分證以供留念，或將死亡者身分

證以彩色影印並製成「緬懷卡」予民眾留念，亦可至戶政

事務所翻拍相片影像檔，供其留念，以兼顧身分證安全管

理。

五、綜上，考量身分證係屬國人之重要身分文件，在兼顧避免

冒用或發生偽、變造身分證情事與民眾之特殊情感因素，

又須注重行政效率下，尚不宜修改截角尺寸與在身分證統

一編號處打3個洞，本案仍請依照現行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

副本：立法委員江啟臣國會辦公室(103年4月29日傳真便箋)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

臺中市政府除外)、本部國會組、戶政司 2014-06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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